
 

有志修讀中等教師教育學程者(學士班以上學制)未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
前，可「預修」本中心所開設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。 
 待甄選為師資生後，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可抵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。   
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依規定須另繳學分費，每一學分800元。 

就讀之系所(含輔系、雙主修) 可任教之科目教師 

東方語文學系(中文組)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

東方語文學系(日文組) 
中等學校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 

    日語專長 

外國語文學系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

醫學資訊學系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

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
社會工作學系 

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
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

護理學系 
公共衛生學系 

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 
    專長(與健康與護理科) 

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
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

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

 


